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736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黃彥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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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

第28873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

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

後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茲判

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黃彥霖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

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

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消費訂單上偽造「李宗庭」署名

壹枚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黃彥霖於本院

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

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:

㈠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

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。被告偽造「李宗庭」

署押之行為為被告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，又其偽造私文書

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

論罪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同時觸犯上開數罪，為想像競合

犯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。

起訴書認被告所犯詐欺、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，應分論併

罰，容有誤會。被告與某不詳大陸地區人民，就本件犯行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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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
㈡、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

手段、告訴人簡靜惠所受損害，兼衡被告有毒品、妨害兵

役、妨害公務、詐欺、偽造有價證券、洗錢等犯罪前科，有

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素行不佳，其犯後坦承

犯行，因本案獲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000或3000元不等之報

酬，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、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及

家庭經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

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沒收:

㈠、被告自陳因本案獲有2000或3000元報酬等語（本院卷第41

頁），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，認定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2000

元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

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㈡、按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

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於消費訂單上簽署之

「李宗庭」姓名，屬偽造之署押，依上開說明，不問屬於被

告與否，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
㈢、至被告偽造之消費訂單，業經被告持之交付送貨人員，已非

屬被告所有，而無庸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

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嘉臨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意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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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附錄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（普通詐欺罪）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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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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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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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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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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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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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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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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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28873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茲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彥霖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消費訂單上偽造「李宗庭」署名壹枚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黃彥霖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:
㈠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。被告偽造「李宗庭」署押之行為為被告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，又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同時觸犯上開數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。起訴書認被告所犯詐欺、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，應分論併罰，容有誤會。被告與某不詳大陸地區人民，就本件犯行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㈡、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告訴人簡靜惠所受損害，兼衡被告有毒品、妨害兵役、妨害公務、詐欺、偽造有價證券、洗錢等犯罪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素行不佳，其犯後坦承犯行，因本案獲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000或3000元不等之報酬，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、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及家庭經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:
㈠、被告自陳因本案獲有2000或3000元報酬等語（本院卷第41頁），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，認定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2000元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㈡、按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於消費訂單上簽署之「李宗庭」姓名，屬偽造之署押，依上開說明，不問屬於被告與否，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㈢、至被告偽造之消費訂單，業經被告持之交付送貨人員，已非屬被告所有，而無庸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嘉臨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意萱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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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
第28873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
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
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茲判決
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彥霖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
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
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消費訂單上偽造「李宗庭」署名
壹枚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黃彥霖於本院
   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:
㈠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2
    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。被告偽造「李宗庭」
    署押之行為為被告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，又其偽造私文書
    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
    論罪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同時觸犯上開數罪，為想像競合犯
    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。起
    訴書認被告所犯詐欺、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，應分論併罰，
    容有誤會。被告與某不詳大陸地區人民，就本件犯行互有犯
   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㈡、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
    手段、告訴人簡靜惠所受損害，兼衡被告有毒品、妨害兵役
    、妨害公務、詐欺、偽造有價證券、洗錢等犯罪前科，有臺
   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素行不佳，其犯後坦承犯
    行，因本案獲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000或3000元不等之報酬，
    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、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及家庭
    經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
    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:
㈠、被告自陳因本案獲有2000或3000元報酬等語（本院卷第41頁
    ），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，認定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2000元
    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且
   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㈡、按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
    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於消費訂單上簽署之「
    李宗庭」姓名，屬偽造之署押，依上開說明，不問屬於被告
    與否，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㈢、至被告偽造之消費訂單，業經被告持之交付送貨人員，已非
    屬被告所有，而無庸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
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嘉臨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意萱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736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黃彥霖



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28873號）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茲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彥霖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，處有期徒刑伍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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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黃彥霖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:
㈠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同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。被告偽造「李宗庭」署押之行為為被告偽造私文書行為之一部，又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同時觸犯上開數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。起訴書認被告所犯詐欺、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，應分論併罰，容有誤會。被告與某不詳大陸地區人民，就本件犯行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
㈡、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告訴人簡靜惠所受損害，兼衡被告有毒品、妨害兵役、妨害公務、詐欺、偽造有價證券、洗錢等犯罪前科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素行不佳，其犯後坦承犯行，因本案獲有新臺幣（下同）2000或3000元不等之報酬，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、自述之智識程度、職業及家庭經濟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:
㈠、被告自陳因本案獲有2000或3000元報酬等語（本院卷第41頁），依罪疑惟利被告原則，認定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2000元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㈡、按偽造之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，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於消費訂單上簽署之「李宗庭」姓名，屬偽造之署押，依上開說明，不問屬於被告與否，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。
㈢、至被告偽造之消費訂單，業經被告持之交付送貨人員，已非屬被告所有，而無庸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嘉臨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意萱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
（偽造變造私文書罪）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
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
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
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（普通詐欺罪）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物交付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
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